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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及其选择研究综述

强永昌　权家敏
3

　　摘要 : 本文对单边、双边、区域、多边争端解决机制及其选择的文献加以全面梳理 ,并
且指出每种争端解决机制的不足之处 ,在对各种争端解决机制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进
行综述的基础上 ,得出政治、经济等因素会影响各种争端解决机制选择的结论。现有的研
究对于中国贸易争端解决机制选择的系统性理论分析不足 ,实证研究欠缺 ,成为今后进一
步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 : 贸易争端 　单边解决机制 　双边解决机制 　区域组织解决机制 　多边解决
机制

随着中国对外贸易摩擦的增加 ,贸易争端的解决显得越来越重要 ,也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其中多是对
于世界贸易组织 (W TO)争端解决机制的研究 ,田丰 (2007)从多边贸易摩擦演进模式的角度对多边争端解决
机制进行了综述。本文系统研究了多种争端解决机制 ,并进一步研究了争端解决机制的选择问题 ,为中国贸
易争端解决提供理论基础。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 ,第一部分为争端解决的单边行动 ,第二部分为双边磋商 ,第三部分是区域协调 ,第
四部分是多边谈判 ,第五部分为争端解决机制的选择 ,第六部分为结论。

一、单边解决机制①

单边行动通常指的是强国对弱国所采取的单边贸易制裁措施 ,而在现实中主要是美国使用 301条款进
行的单边报复措施。超级 301条款②和特别 301条款③又进一步强化了原来的 301条款 ,是单边贸易措施不
断加强的趋势 (Bhagwati, 1990, 1991)。Bhagwati (1990)提出了挑衅性的单边主义④,其表现为美国单方面要
求外国开放市场以及改变不合理的贸易规则 (美国认为不合理 )。由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 GATT)对于争端
解决缺乏执行制裁的能力 ,单边行动常成为解决贸易争端的手段 ,但是单边报复措施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 ,

不会导致贸易自由化 ,可能会引起贸易战 ,并且在实际中 ,使用单边报复措施过于严厉和有偏见 ( Sp ier and

W einstein, 1993)。Bayard和 Elliott (1994)不提倡美国在未来使用超级 301条款 ,而应该使用挑衅性的多边
主义⑤。

在单边行动的法律分析中 , Silverman (1996)指出 ,只要 301条款严格遵守 W TO备忘录第 23条 ,就可以
不作任何修改继续使用。因此作者建议 ,W TO上诉机构应该强化多边贸易体系 ,裁决任何使用单边措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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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单边解决机制也就是单边行动 ,通常指的是强国对弱国所采取的单边贸易制裁措施。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

宝贵修改意见 ,当然文责自负。

Elliott和 R ichardson (1997)指出 ,超级 301条款是针对美国伙伴中长期存在的不公正贸易行为。指美国贸易代表定期

给出有不合理贸易措施的违规国家名单 ,并要求这些国家在一定期限内终止这些行为 ,否则美国单方面给予报复。

特别 301条款是 1988年对 301条款的补充 ,针对那些不能对美国知识产权给予保护的国家。

Elliott和 R ichardson (1997)提出 ,美国贸易伙伴对美国采取 1974年贸易法中 301条款的单边行动为挑衅性单边行动。

Bhagwati(2002)指出 ,侵略性的单边主义仅仅是强国的工具 ,而且只能针对弱国。曾卡 (2004)认为挑衅性的单边主义贸易政

策主要表现在 301条款及其所带来的报复性威胁 ,更加频繁地在美国贸易政策中得到使用。

田丰 (2006)认为 ,挑衅性多边主义是 GATT/W TO的成员在多边贸易体系的框架内 ,频频使用争端解决条款和程序 ,迫

使贸易伙伴按 GATT/W TO协定和其多边贸易承诺 ,修改经济政策 ,采取贸易自由化措施的行为。



国家将违反备忘录第 23条。孔庆江 (2006)也指出 ,世界贸易组织的多边贸易制度的运行并没有终止单边
行动 ,现有的多边贸易制度为单边贸易措施的实用性留下了余地。因此作者主张 ,应该取消违反国际法单边
贸易措施的国内立法 ,避免诉诸于单边贸易措施。

本文主要对单边行动的经济学文献进行回顾。在单边行动的理论分析中 , Kherallah和 Beghin (1998)运
用了博弈的方法 ,分析了在美国对其他国家采取 301条款单边行动中 ,与其他国家的博弈过程。博弈分为两
个阶段 ,第一阶段美国要求目标国作出让步 ,而目标国也要求美国让步 (美国进口最小限度的壁垒 ) ,并且选
择各自最优退出成本 ,以最大化期望收益。第二阶段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 ,每个谈判方不知道对方的退出成
本 (对于自己有完全的信息 ,通过第一阶段知道自己的退出成本 ) ,结果达到完美贝叶斯纳什均衡 ,有四种可
能 :贸易战 ,每个国家坚持原先的强硬立场 ;外国对美国完全妥协 ,美国坚持原先要求 ;维持现状 ,即美国放弃
威胁 ,外国坚持立场 ;相互妥协 ,即双方都作出一点让步。而 Sp ier和 W einstein ( 1993)运用博弈方法分析了
单边行动的福利效应 ,博弈结果总是一种混合均衡 :即 B国欺骗 , A国不欺骗而进行报复 ;当 B国不欺骗时 ,

A国进行欺骗 ;而 A国欺骗时 , B国也准备欺骗 ,这时 A国又进行报复。也就说 ,在纳什均衡中 ,双方不会达
到既不欺骗也不报复的自由贸易的最优结果 ,单边行动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 ,不能达到社会最优化。

在对单边贸易措施的经验研究中 , Kherallah和 Beghin (1998)运用 Probit模型来分别检验美国和目标国
采取强硬和让步立场的两种选择。样本包括 1975 - 1992年美国贸易代表起诉的 92件 301条款案件① (包
括超级 301条款和特别 301条款案件 )。以政治、经济各种影响因素作为解释变量 ,计量结果 ,美国和外国坚
持强硬立场的比例分别为 46%和 41% ,和实际情况都非常接近。在美国单边行动中 ,如果案例是由总统或
美国贸易代表发起、目标国关税壁垒低、美国在世界出口市场的份额下降、涉及的行业是农业或制造业、总统
或贸易代表是民主党等因素会使美国对贸易伙伴采取强硬态度 (随后会发生贸易战 ) ,反之则会让步。
Elliott和 R ichardson (1997)运用了二项 Probit模型 ,而且使用了多项 Logit模型检验美国使用 301条款成功
或失败的情况。如果贸易伙伴的出口高度依赖于美国② (用贸易依存度表示 ) ,并且美国和贸易伙伴间的互
惠低③ (用贸易平衡表示 ) ,而且只有单纯的商品贸易边境壁垒 (相对于服务贸易等贸易边境壁垒 ) ,则美国
根据 301条款所实施的单边行动成功率较高。在这里 301条款的成功包括部分成功和完全成功④ (申诉案
件的部分协议达成和完全达成的协议两种 )。而用多项 logit模型检验部分成功、完全成功、部分失败、完全
失败的决定因素 ,这时贸易依赖度不再显著 ,而贸易平衡和边境壁垒的哑变量仍然显著⑤。但是曾卡 (2004)

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却持不同的观点 ,与美国贸易结构的相似程度影响 301条款威胁的有效性 ,如果和美国
贸易结构为互补关系 ,则威胁的有效性较小 ;而如果与美国的贸易结构为竞争性关系 ,则威胁的有效性较大。
并且对于非 W TO成员国和非 W TO管辖的争端 (公平竞争制度、劳工制度、知识产权等 ) , 301条款仍然是美
国使用的国内法案。Reinhardt(2000)以美国 1975 - 1999年贸易争端作为样本 ,用计量方法检验了美国在什
么情况下对贸易伙伴使用 301条款 ,而在什么情况下向 GATT/W TO进行诉讼 ,得出结论 :随着 GATT/W TO

司法体系的完善 ,美国会更多地诉讼 ,而减少 301条款的单边措施。在案例分析中 ,Maswood (1997, 1998)以
日美 1995年汽车争端为例 ,美国对日本采取强硬的单边措施 ,但是这次单边主义并没有像以前一样取得成
功 ,日本进行了坚决抵制 ,并且上诉到 W TO ,这说明了美国的单边主义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有关知识产权
的案例 , Chen和 Maxwel(2007, 2010)指出 ,美国仍然利用特别 301条款对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知识产权保护
施加压力 ,频繁使用单边措施 ,是因为国际条约中知识产权保护相对薄弱。随着 W 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
权保护协议 》( TR IPS)的通过 ,美国在继续使用特别 301条款的同时 ,开始逐渐转向使用 W TO争端解决机
制。

二、双边争端解决机制⑥

在单边行动带来不利影响的情况下 ,有些国家寻求双边磋商。Prasirtsuk ( 2002)认为 ,为了减缓美国单

方面贸易措施给日本的压力 ,日本不仅参与多边 ,而且更加积极与亚洲其他国家发展双边关系 ,在多边贸易
进程经常受阻的情况下 ,加强双边经济合作非常有利。Davis(2006)认为如果双方不涉及强大利益集团间的

631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在样本中去掉 9个案件 ,最后为 83件。

目标国出口到美国占其国民生产总值比例越大 ,说明目标国越脆弱。

如果目标国相对于美国的贸易顺差越大 ,则对于美国而言贸易互惠低。

实施 301条款失败包括没有达成协议 ,以及开始达成协议后来被推翻或协议没有被执行 ,总共两种情况。

但是对于部分失败和完全失败的区分 ,这些决定因素不再显著。

本文或者指双边磋商。



争端 ,可以通过双边等机制解决 ,多边解决机制可能经历更多的时间 ,而且得到的收益难以确定 ,在这种情况
下通过双边或区域争端解决机制较为合理。田丰 (2007)认为双边协商是正式裁决前的早期解决的主要方
式 ,并且由于双边磋商的半公开性的特点 ,因而有利于争端的灵活解决 ,规则导向的 W TO取代 GATT,对双
边协商产生了影响。但是在 W TO时期是否比在 GATT时期更有利于磋商的解决 ,学者们观点难以统一。在
这里作者是在多边体系下来讨论双边协商。但是双边解决机制也有不足之处 ,正如 D rahos (2005)指出双边
争端解决机制不利于弱国。因为在双边磋商中 ,弱小的国家不能利用联合的力量 ,增加谈判的筹码来制约强
国 (多边解决机制中有第三国的参与对于强国形成了一定的制约 ) ,并且在双边解决机制中不守约的声誉成
本低于多边贸易体制 ,而且在双边机制中存在寻租行为等 ,所有这些因素使得双边解决机制有利于强国 ,因
而强国偏好于各种自由贸易区的制度安排 ,并在双边谈判中获得更多的利益。

关于双边磋商的博弈分析 , Crescenzi(2003)运用博弈的方法研究了经济依存度如何影响两国政治争端
的解决。在相互依存的经济体中 ,一方是挑战国 ,另一方是目标国 ,当挑战国的退出成本较高时 ,挑战国不向
目标国提出要求 ,因而两国冲突水平较低。当目标国的退出成本较高时 ,挑战国提出政治要求目标国接受 ,

这时两国的冲突水平也较低 ,并且冲突主要通过经济和外交途径加以解决。而当两国的退出成本都较低时 ,

两国间的争端会升级 ,直至可能会发生军事冲突。同理 ,两国经济依存度对于贸易争端的双边解决机制也具
有启发意义。在博弈中 ,双方实力大小对于争端结果有影响 , De D reu (1995)认为 ,如果谈判一方强制性的实
力增强 ,那么在谈判中更易威胁对方 ;如果谈判对手的实力增强 ,谈判方则会作出让步 ;而当双方力量势均力
敌 ,则双方都会作出更多的让步 ,进行妥协和合作。这对于理解在贸易争端的双边谈判中双方的博弈很有意
义。同样 , Suh和 W en (2009)在双边议价的博弈分析中 ,得出双方实力的大小影响均衡结果 ,这对于贸易谈
判具有借鉴意义。关于双边磋商的福利效应分析 , Okediji (2003 - 2004)主要在知识产权问题上考察双边磋
商所带来的收益。对于发达国家而言 ,双边磋商可以增加多边谈判不能产生的净福利①,同时可以避免多边
谈判的净损失②。对发达国家有重大利益的发展中国家 ,在双边谈判中可以限制单边措施使用 ,也可以利用
本国市场对于发达国家知识产权的重要性 ,在双边谈判中受益。不同的是 ,作者得出的福利效应是双边机制
大于多边机制 ,结论值得商榷。关于双边磋商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 Davis(2005)指出 ,作为需求方的利益集团
希望争端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得到最好的结果 ,因此要求政府把双边磋商作为首选。但是如果应诉方有强大
的利益集团 ,由于双方都不愿让步 ,这时双边磋商很难进行。如果两国关系紧张 ,会尽量通过双边磋商解决
争端 ,以免两国关系恶化 ,例如中国和日本的贸易争端 ,日本希望通过双边磋商而不愿诉诸 W TO。而 Davis

和 Shirato (2007)进一步从行业的角度 ,对双边磋商作了政治经济学分析 ,这进一步加强了对双边磋商的深
入理解。

在实证分析上 , Bown (2004a)用贸易自由度的变化来衡量发展中国家在贸易争端中双边报复能力 ,相对
于 GATT多边贸易体制 ,W TO多边体制下发展中国家双边谈判能力增强了。发展中国家市场越开放 ,以及
发展中国家市场对于发达国家越重要 ,发展中国家在双边谈判中就会获得更多的优势。所以发展中国家在
双边贸易谈判中关键要增强自身的实力 ,积极融入到世界贸易体系中 ,争取更多的主动权。Bown (2004b)在
另一篇文章重申 ,申诉方报复能力的增强会迫使应诉方作出让步 (进口部门的贸易自由化 ) ,申诉方的报复
能力用出口份额表示 (即应诉方出口到申诉方占其全部出口的比重 ) ,计量回归结果 ,出口比重增加能显著
提高进口部门的贸易自由化 (即应诉方从申诉方进口增加 ) ,双边经济依存度对于贸易自由化起着重要作
用。作者也是在 GATT/W TO的框架下讨论双边磋商 ,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报复能力的强弱。其不足
之处在于 ,应诉方进口的增加并不一定意味贸易自由化。B lonigen和 Bown (2003)利用 Logit模型对反倾销
与报复能力进行计量分析 ,实证结果表明外国的报复能力越强 ,被美国提出反倾销和决定反倾销的可能性越
小。双边争端解决与双方的报复能力密切相关 ,双方报复能力势均力敌则会减少争端。这里再次强调报复
能力的重要性。在案例分析中 , Davis(2005)以秘鲁和越南两个发展中国家为例 ,说明双边谈判对于实力弱
小的发展中国家不利。在秘鲁与欧盟就干贝和沙丁鱼的两起争端中 ,秘鲁作为 W TO成员 ,在双边谈判未果
的情况下 ,通过 W TO争端解决机制 ,维护了自身合法利益。而越南在与美国的鲶鱼争端中 ,越南不是 W TO

成员国 ,在双边磋商中遭到了美国不公正的反倾销 ,这反映了双边磋商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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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边谈判中 ,由于各方利益分歧 ,难以达成一致意见 ,发达国家难以达到自己的目标 ,最多只能达成像最小公分母一样

符合多数国家的协议。

例如在知识产权多边谈判中 ,有些国家结成联盟 ,联盟中的成员即使对于美国的经济利益影响不大 ,但是作为联盟中的

一员可以搭便车 ,同样享受发达国家在知识产权方面的让步所带来的好处。



三、区域组织争端解决机制①

随着各种经济共同体的诞生 ,区域组织在争端解决中的作用不断得到体现。De Mestral(2005)认为北美
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的约束力不如多边 ,但是在争端解决的方式上比多边更为灵活和多样。 Schaefer
(2007)认为自由贸易区应该是 GATT/W TO的补充而非替代 ,其中包括争端解决机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 ,

需要进一步改革自由贸易区有争议的问题 ,包括农产品保护、原产地规则的简化与自由化、有争议的贸易救
济措施的解决等。只有改革才可能发挥自由贸易区应有的作用 ,也可以避免地区保护主义的倾向。但是在
改革上 ,作者认为美国的单方努力比 W TO谈判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更有效 ,可能有失偏颇。不同的区域组
织 ,其争端解决机制的特点有差异。在比较了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上 ,杜玉琼 (2006)

指出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东盟自由贸易区在解决争端机制上 ,既有以法律方法为主 ,也有将外交、法律相结合 ,

以及采取磋商的方式 ,而且都构建出适合自己特色的争端解决机制。当然区域组织也有自身的不足 ,

Loungnaratii和 Stehly (2000)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区域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不足之处 ,主要表现为争端解决机
制缺乏有力的司法保障 ;其解决争端的委员会不是真正的司法机构 ,而是有效的政治机构 ,起不到实际的作
用 ;解决争端的仲裁员委会不能最终解决争端 ,只是重新谈判的开始。作者以北美自由贸易区为对象 ,其争
端解决机制受政治和外交影响 ,其中美国的强大政治实力影响到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争端解决机制 ,使争端的
解决有利于美国 ,而加拿大由于政治势力的不对称 ,处于不利地位。作者以美国、加拿大贸易纠纷的案例加
以说明 ,由于在争端解决中受到美国的政治压力 ,因此贸易争端解决明显损害了加拿大的利益 ,维护了美国
的利益。相比较而言 ,W TO多边解决机制具有强烈的司法程序 ,对弱国给予了保护。区域组织解决机制实
际上是被强国利用的工具 ,并且难以改进。在这里作者较为深刻地分析了其缺陷 ,但是区域组织的争端解决
机制也有其优点 ,不然区域组织为何发展如此之快。

Sm ith (2000)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 ,分析了区域组织成员国国内的政治因素决定了争端的法制化程度
(法制化程度分为通过外交、直接谈判到第三方裁决 )。不同的区域组织其争端解决机制的法制化程度也不
同 ,而且随着时间需要不断变化 ,当区域组织成员实力不对等时 ,强国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争端 ,而弱国希望通
过法律的强制力来解决争端 ,所以区域组织内成员间的力量越不平衡 ,则争端解决法制化程度越低 ,而成员
间的力量越均衡 ,其争端解决的法制化程度越高。Busch ( 2007)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 ,运用案例加以说明。
作者在关于选择区域组织还是 W TO作为争端解决机构中指出 ,申诉方在争端机制的选择上取决于两个因
素 ,自己与应诉方及组织里其他成员的开放度的比较 ;另外案件还有树立先例的未来价值 ,即运用这个案件
的法律对其他成员起诉所带来的收益。如果申诉方贸易自由度不如 W TO的其他成员和 W TO法律规定 ,则
会选择区域组织解决争端。在具体案例中 ,美国对墨西哥扫帚的特保案 ,因为这个案件所采取贸易措施的墨
西哥自由度高于美国 ,而比 W TO其他成员自由度低 ,以及担心在 W TO开贸易自由化的先例 ,所以墨西哥选
择了起诉到北美自由贸易区 ,而没有选择 W TO ,即使起诉到 W TO ,对美国的制裁也会更为严厉。

四、多边争端解决机制②

多边争端解决机制从 GATT到 W TO得到不断发展 ,在 GATT体系下 ,如果有一方反对就可以阻止报告
的通过 ,专家组报告很难被通过。W TO的成立在很多方面改进了 GATT的不足 ,主要表现在争端解决机制
严格的时间限制 ,保障专家组应有的权力以及报复行动的合法化 ,并且专门成立了争端解决机构 (DSB )。由
于 W TO明确的争端解决机制 ,没有偏见的专家组裁决 ,以及解决争端明确的时间表给争端解决带来了收
益 ,W TO有效提高了争端解决的效果 ( Grinols and Perrelli, 2002)。W TO争端解决机制将 GATT的一致同意
原则改为反向一致同意原则 ,即只有全体成员一致反对才可以阻止专家组报告的通过 ,而且为了防止专家组
裁决适用法律上的错误建立了仲裁程序 (Chang, 2002)。W TO已成为各国政府间解决贸易争端最广泛的机
制 ,其中包括广大的发展中国家 ( Petersmann, 1997)。但是 W TO争端解决机制在实际运行中 ,也表现出很多
不足。W TO争端解决机制使国际事务的解决由以权力为基础向以规则为导向的转变 ,但是在实际中争端解
决并没有超越权力的国家关系 ,而是存在规则导向和权力导向并重的格局 (屠新泉 , 2005)。与 GATT相比 ,

W TO争端解决机制的效率总体上有所提高 ,但是其实施能力的缺乏和改革没有达到预期等不足没有被克
服 ,致使效率的提高没有被 W TO全体成员所享有 (田丰 , 2006)。W TO的改革没能阻止强国非法使用贸易措
施 (Bown, 2002)。因此 ,W TO争端解决机制要求不断进行改革。Perdikis、Kerr和 Hobbs(2001) 要求把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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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也指区域协调。

本文也指多边谈判。



者偏好的原则纳入到 W TO争端解决机制中。Ethier (2004)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知识产权保护的义务
来弥补报复能力的不足。

多边争端解决机制法律分析的文献丰硕 ,其中关注较多的是 W TO争端解决机制的发展问题。Mcrae

(2004)思考了 W TO争端解决机制的未来 ,W TO争端解决程序逐渐向第三方参与争端解决的国内模式靠近 ,

其合法性的担忧会逐渐消除 ,这增加了争端解决程序的透明度等。但是 ,争端诉诸其他争端解决机制或过多
上诉到 W TO都会给未来的 W TO争端解决机制带来挑战。Goldstein和 Steinberg (2007)认为 ,相对于 GATT

时期 ,W TO司法制度不断完善 ,司法行为更加自动化 ,上诉机构产生了。此外 ,上诉机构的成立、司法部门制
定法律 (包括填补法律缺口和澄清含糊的法律条文 )进一步得到发展 ,并且司法部门法律制定趋向于促进贸
易自由化。Ehring (2008)探讨了公开参与 W TO争端解决机制的问题 ,在实际中列举了从专家组听证会到上
诉机构听证会的成功例子 ,并且预测在未来会进一步加强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公开听证会。

本文的重点是从经济学的视野对多边争端解决机制的理论分析。Cooter和 Rubinfeld ( 1989)运用了博
弈的方法 ,建立了从最后阶段到开始阶段次序颠倒的四阶段博弈模型 ,即审判阶段、谈判解决或审判、确认法
律解决的申明、对损害的预防阶段 ,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决定申诉方和应诉方在不同阶段的行为。这对于分析
在多边争端解决机制中双方当事人在不同阶段的博弈具有借鉴意义。Bagwell和 Staiger (2009)利用重复博
弈的思想解释了报复手段在多边争端解决机制中的作用。为了确保更有效率的均衡 ,政府限制报复手段的
使用 ,同时作为偏离均衡的威胁。保持均衡路径的报复手段主要用来调整应对一些冲击 ,否则这些冲击会打
破背叛协议的收益和成本间的均衡。这意味着在多边争端解决机制中存在着反复博弈的过程。而 Maggi

(1999)进一步从博弈的角度进行了福利效应分析 ,通过建立三国模型进行纳什均衡分析 ,认为多边机制比
双边机制更有利于合作 ;对于实力悬殊的双方 ,多边机制通过证实和公开违约信息能够使双方得到更高对称
的均衡收益 ;在第三方存在的情况下 ,有利于弱国的利益。在多边谈判中能够达到帕累托最优 ,对于实力悬
殊的两国 ,有利于弱国的谈判地位。这是对多边争端解决机制优势较为深入的分析。在多边争端解决机制
的政治经济分析上 , Chang(2002)把经济和政治因素引入到统一的模型 ,进一步解释了争端双方是否阻止专
家组报告的通过 ,以及在磋商阶段是否决定继续上诉 ,在权衡政治成本和经济收益的基础上 ,争端方决定是
否进行诉讼活动。并且从历史的角度说明随着政治成本的下降 ,多边解决机制的使用会越来越多。有意义
的是 ,这是对争端解决机制的发展 ,以及对争端解决机制具体过程较为系统的理论分析 ,具有理论价值。而
Davis(2008)从利益集团的角度分析了 W TO争端解决机制。利益集团对贸易政策的制定进行游说 ,政治家
从政治捐款的利益集团立场选择贸易政策 ,以获得最大化利益和更多选票。国内政治利益集团在选择 W TO

解决争端中起到重要作用 ,如果国外市场壁垒对政治捐款很多的出口行业造成损害 ,那么美国将会上诉到
W TO ,通过裁决解决争端来支持贸易自由化 ,以缓解私人部门的压力 ,否则会发生贸易战。Davis和 Shirato

(2007)进一步深入到行业层面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除了行业的规模、出口依存度等政治经济因素影响选
择 W TO解决争端 ,具有创新意义的是 ,他们认为产业模式① ( the industry pattern)也影响选择 W TO解决机
制 ,由于高速发展的产业不仅比低速发展的产业有更高的机会成本 ,而且时间也是重要的交易成本 ,所以这
些产业更可能通过双边磋商 ,而不是通过 W TO争端解决机制。这是从产业模式来分析争端解决机制 ,对进
一步从行业和企业层面分析争端解决机制有很好的启发。

关于多边争端解决机制的实证分析。Holmes、Rollo和 Young (2003)对 W TO争端解决机制作了较为深
入的统计研究 ,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贸易争端没有对申诉方或应诉方的发展中国家不利 ;申诉方是案件的最
大赢家 ;结束的案件没有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最落后的国家不利 ;国家的强弱和案件的性质 (是国内规制还
是贸易保护 )影响到案件的解决方式 ,强国希望通过和谈解决 ,而弱国希望通过法律解决 ,国内规制 (如知识
产权、技术贸易壁垒等 )更多通过法庭外解决 ,但贸易保护 (反倾销、反补贴、特保等 )则更多通过法庭解决。
这对贸易争端的经验研究提供了一定参考意义。同样是运用统计方法 , Busch和 Reinhardt (2002)的观点却
不尽相同 ,他们对向 GATT/W TO申诉的案件、争端的升级、争端的结果等进行全面的经验研究得出结论 ,相
对于 GATT时期 ,发展中国家在 W TO时期作为申诉方数量下降了 ,而作为应诉方的数量上升了。在关于争
端是否进一步升级的统计中②,争端早期解决占到一半以上 (55%以上 ) ③。而对 GATT的争端结果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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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包括低速发展的行业和高速发展的行业 ,其中低速发展的行业 (钢铁行业等 )指的是产品系列少、生产率低的行业 ,而

高速发展的行业 (如电子行业等 )是指产品系列多、生产率高的行业。

即双方协商到成立专家组再到专家组裁决等不断上升的阶段。

W TO时期争端备忘录等规范的加强没有增加早期的争端解决。



中①,裁决时应诉方完全让步下降 ,但是多边争端解决机制的法律制度促进了贸易自由化。
Busch和 Reinhardt(2003)通过计量方法进一步深入研究了多边争端解决机制 ,他们选择 1980 - 2000年

在 GATT/W TO申诉的 380件案例作为样本 , 实证结果显示 ,在 W TO裁决前的早期解决中②,人均收入水平
越低的国家作为申诉方得到的让步越少 ,而作为应诉方让步就会越多 ,换句话 ,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法律方
面的相关能力 ,在 W TO时期争端早期解决中仍然处于不利的地位。他们一再提醒要关注在 W TO的谈判阶
段对发展中国家的法律援助 ,以改变这一不利的局面 ,但是贸易争端解决的三种结果 (不让步、不完全让步、
完全让步 )需要更为详细的信息 ,在实际中有时很难判断。但是 Bown (2004a)的观点与之相反 ,他用贸易自
由化 ,即被保护部门自由度的变化来衡量争端解决的结果 ,自由度增加意味争端得到解决。③ 发展中国家在
W TO时期起诉明显增多 ,发展中国家作为申诉方 ,在 W TO时期比 GATT时期争端解决中获得了更多的贸易
自由化 ,W TO法制化进一步得到加强 ,说明 W TO更有利于争端的解决。Bown的创新之处是用贸易自由化
来衡量争端结果 ,但是争端成功解决并不一定意味着贸易自由化。Grinols和 Perrelli(2002)把 GATT和 W TO

作为政治变量进行检验 ,实证结果显示贸易争端案件通过 W TO专家组的时间要少于通过 GATT专家组阶段
(但相关系数不显著 ) ,这说明 W TO解决争端的效率提高了。Davis (2008)对于影响美国利用 W TO解决争
端的政治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 ,回归结果显示 ,政治压力影响案件由 W TO进行裁决 ,其中政治捐款和使用
301条款调查的案件对于起诉到 W TO的可能性具有统计上正的显著性。非常重要的是 , Davis和 Shirato

(2007)综合了各种实证研究方法 ,即运用统计、计量回归及案例分析等 ,来检验产业模式是否影响 W TO争
端解决机制的选择。在统计研究中得出高速发展的电子产业很少选择 W TO解决争端。在计量回归分析
中 ,他采用日本的数据 ,运用多项 Logistic回归方法 ,用研发占产品生产的比率来衡量产业发展速度 ,因变量
包括三种 ,即不谈判④、谈判⑤、W TO裁决 ,回归结果显示 ,高速发展的产业更不可能选择 W TO解决争端 ,并
且在统计上显著。在案例研究中 ,日本的电子产业贸易争端没有上诉到 W TO,而其钢铁行业和自动化行业
更多选择 W TO解决争端。这是较为系统的经验研究。

五、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选择

单边行动利用单边报复措施 ,有较强的执行力 ,但是往往为强国所操纵。双边、区域组织在贸易争端解决

方面较为灵活和快速 ,但是往往缺乏约束力 ,并且对弱国不利。相对而言 ,多边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对于强国的
力量是一种制衡 ,有利于保护弱国的利益 (尽管有不同的看法 ) ,但是在执行力和效率问题上有不同的争议。因
此在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选择上不是绝对的 ,在发生贸易摩擦时选择合适的争端解决机制显得相当重要。

关于贸易争端解决机制选择的理论分析。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选择是国家间不断博弈的结果 ,

Maswood (1997, 1998)指出在日美汽车贸易争端中 ,美国希望用 301条款采取单边制裁措施 ,因为多边贸易
机制解决争端的漫长过程会带来更多的损失 ,而日本要求上诉到 W TO加以解决。选择各种争端解决机制
的福利效应比较 , Sp ier和 W einstein (1993)运用博弈的方法分析了单边报复、非合作双边报复和多边合作的
福利效应 ,在纳什均衡时 ,单边报复行动不能达到自由贸易 ,非合作双边报复中只有在信息完全时 ,才可能达
到自由贸易 ,而在多边合作中能够达到自由贸易 ,所以多边合作能够达到社会最优化。Busch (2007)在贸易
争端的法庭选择中 ,建立了二维空间模型 ,横轴表示应诉国的贸易自由度 ,纵轴表示多边组织下的其他国家
的贸易自由度 ,并且考虑裁决的先例在未来 W TO和 NAFTA诉讼中为谁带来更多的利益 ,为了得到最多效
用 ,申诉方决定向哪个法庭起诉或者不起诉。无贸易自由的申诉方更可能选择 NAFTA ,因为更自由裁决的
先例会使申诉方在未来区域组织对其他成员诉讼中得到更多的利益。而贸易自由的申诉方更可能选择
W TO上诉 ,因为在 W TO中未来对其他成员诉讼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收益。A llee和 Huth (2006)分析了在国
际争端中 ,由于双边磋商和让步所造成的国内观众成本⑥的存在 ,争端方通过国际法律的裁决以寻求政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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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分为不让步、不完全让步、完全让步三种情况。

包括裁决前双方磋商和组成专家组阶段的谈判过程。

双边在争端行业贸易量的增加表示贸易自由度增加 ,意味着争端得到解决。

指虽然在报告中提到案件 ,但是政府没有行动。

包括双边谈判、W TO体制下的协商等。

观众成本的概念最初是从国际危机的研究中产生的。根据费伦的观点 ,国际危机中之所以产生观众成本 ,其重要的前
提假定是 :国际危机是一个公开事件 ,是在国内政治观众 ( domestic political audience) 面前发生的。假设领导人选择退缩 ,或
者没能够兑现自己的公开承诺或者威胁 ,那么就可能要遭受国内政治观众的惩罚 ,包括批评、谴责 ,甚至于被解除职务、罢免
等等 ,这就是所谓的国内观众成本。参见 Fearon, James D. 1994.“Domestic Political Audiences and The Escalation of International
D isputes. ”Am 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8 (3) : 577 - 592。



响力。作者进一步提出假设 ,国内有强大的反对党、“民主国家 ”、关系到国家民族利益的领土争端、长期的
竞争关系 (和争端的敌对方 )、强硬的立场 (以前谈判中 )等政治因素 ,影响到领土争端中 ,一方选择国际法律
解决而不是双边协商。这对于在贸易争端中选择解决机制同样具有借鉴意义。值得指出的是 , Davis (2005)

从利益集团的角度分析了政治因素如何影响争端机制的选择。争端解决与利益集团的利益密切相关 ,在利
益集团的压力下 ,两国通过双边机制或区域组织尽快解决容易的争端 ,通过 W TO去解决困难的争端。国内
政治制度通过协调来自利益集团的压力影响政府选择争端解决机制 ,“民主国家 ”偏好法律程序和对利益集
团的压力作出反应 ,所以倾向于专家组裁决。与发达国家相比 ,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和法律资源的限制 ,更
少通过法律诉讼解决争端。两国间的外交关系也会影响争端解决机制的选择。但是这些分析缺乏理论模型
的支持。Davis(2009)进一步认为 ,争端解决机制的选择受制于法律和政治压力 ,政治化的争端要经过 W TO

解决 ,他最后指出各种贸易协议制度的安排不仅考虑其经济福利 ,而且应该考虑其政治因素 ,例如谈判实力、
利益集团、声誉等。这就启发我们争端解决机制的选择不能忽视政治因素。

关于选择争端解决机制的实证分析。Reinhardt(2000)用实证方法分析了美国是使用 301条款的单边行
动还是运用多边解决机制。作者采用了 1975 - 1999年贸易争端的案件 ,总共为 235件 ,其中极少数案件包
括美国不采用任何行动 (包括申请使用 301条款被拒绝或撤回 ,以及不起诉到 GATT/W TO ) ,或既进行 301

调查又起诉到 GATT/W TO的案件。在 235个案件中 ,起诉到 GATT/W TO占 135 (57% ) ,申诉使用 301条款
的为 142 (60% ) ,正式进行 301调查的有 107 (46% )。Reinhardt进一步运用 Probit和 B ivariate Probit模型分
析了多边谈判和单边行动的影响因素 ,回归结果显示 :多边解决机制中司法制度的不断完善 ,目标国对美国
进行过起诉等因素显著增加了美国对多边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使用 ;目标国市场规模大 ,美国起诉有过失败
的经历等 ,美国会显著使用 301调查。在控制变量中 ,与多边谈判相关的案件 ,例如农业显著地促进了美国
使用 GATT/W TO,而如果和优惠贸易区目标国的争端相关 ,则会显著增加使用 301调查。这里作者综合考
虑了政治、经济因素等对于争端解决机制选择的影响 ,并进行了实证分析 ,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Busch
(2007) 以美国对墨西哥扫帚的特保案为例 ,由于担心在 W TO开贸易自由化的先例 ,所以墨西哥没有选择

W TO ,而选择向北美自由贸易区申诉。在美国申诉加拿大限制美国期刊进口案中 ,由于在 W TO中先前的案
例可能会在未来给美国带来更多的利益 ,所以美国选择 W TO,作者同时假设 ,如果在 NAFTA中得到贸易救
济措施的可能性更大的话 ,情况则刚好相反。这就启发我们不同性质的案件影响争端解决机制的选择。Luo
(2007)列举了中国在发生贸易摩擦时选择争端解决机制的案例 ,在中欧纺织品争端中 ,中方选择了双边协
商 (虽然中方在纺织品争端中没有法律优势 ) ,而没有选择多边谈判 ,这是因为 W TO争端解决机制所需时间
长、成本高 (在争端解决期间贸易措施仍然存在 ,且事后没有补偿 )。而在鞋类的争端中 (反倾销 ) ,中方选择
W TO ,是因为反倾销影响到多个产业 ,以及多边谈判在反倾销方面支持中方的意见 (中方在鞋类反倾销的争
端中有法律优势 )。

六、结论

每一种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优势都是相对的 ,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选择 ,其中国家实力的大小、报复能
力的强弱直接影响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选择 ,与此同时 ,一国的政治因素、案件所涉及行业等也会对此产生
影响。在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选择上 ,一般遵循先双边再多边的顺序 ,但是实际中受制于多种因素 ,目前大
多是比较区域组织和多边解决机制 ,而且区域中研究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较多 ,因此还要求对多种贸易争端解
决机制加以分析而进行选择。

现有文献中 ,对于我国争端解决机制选择的系统性的理论分析不足 ,实证研究缺乏 ,这些不足也是今后
研究的方向。在发生贸易争端时 ,我国可以有针对性地选择争端解决机制 ,以进一步减少贸易争端的不利影
响 ,减轻贸易争端带来的损失 ,为我国赢得良好的贸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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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current researches on mechanism and selection of unilateral, bilateral, regional, multilateral

dispute settlement, and points out the shortcom ings of each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Based on an overview of theoretical and

emp irical analyses of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political and econom ic factors will influence the selection

of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Current researches in China lack of systematic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emp irical research on the

selection of trade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which should be the direction for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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